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 函 
 

地址：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51 號 13 樓 
審查室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 1號地下二樓 

南區建照審查室 
聯絡電話：吳家棋 02-27208889 轉 3050 
傳真電話：02-27298949 
 

受文者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建築師公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5 月 06 日 
發文字號：111(十七)會字第 1139 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 
主旨：函轉臺北市政府 111 年 4 月 28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161290441 號公告

修正「委託臺北市建築公會辦理臺北市建築執照行政審查作業」並自
111 年 5 月 1日起生效(附件一)，隨函一併檢送本會各項建築執照審
查(含報備)收費標準表(附件二)，敬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請  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 本會受委託執行「委託臺北市建築公會辦理臺北市建築執照行政審

查作業」即日起依旨揭公告事項辦理。 
二、 向本會申請各項建築執照審查者，除建造執照(含變更設計)案應先

至本會繳交「代收會員業務酬金」、「事業費」，再至市府地下二樓繳
交審查費外，其他各項執照請逕至臺北市政府地下二樓【建築執照
審查室】申請掛號及繳交審查費。 

三、 受理建築執照掛號及審查時間如下： 
(一)掛號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 
            下午 2時至 5時。 
(二)審查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
           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時 30 分。 
 

 
正本：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

築師公會、基隆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
築師公會、苗栗縣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
築師公會、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臺南市建
築師公會、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臺東縣建築師公會 

 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
     







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各項建築執照審查(含報備)收費標準 

註：未規定事項之收費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建築執照類別 審查費用 

法定工程造價 5000

萬以下之案件 

以法定工程造價萬分之 6計算。 

每件收費不得少於 30000 元 
一、 建造執照（含

雜項執照、雜

併建、拆併

建、廣告物雜

項執照） 

法定工程造價超過

5000 萬之案件 

1.以法定工程造價5000萬以下部分以萬

分之 6計算。 

2.超過 5000 萬以上部分以萬分之 2 計

算。 

第 1、2兩項合計應繳金額 

每件收費不得高於 80000 元 

增加法定工程造價 

依原繳金額收取 50％外，另依增加工程

造價部分之萬分之 6 計算。 

每件收費不得少於 20000 元不得高於

40000 元 

二、建造執照變更

設計（含雜項

執 照 、 雜 併

建、拆併建） 減少或未變更法定

工程造價 

依原繳金額收取 50％ 

每件收費不得少於 20000 元不得高於

40000 元 

拆除戶數 10 戶以下 每件收取 30000 元 
三、拆除執照 

拆除戶數 11 戶以上 
申請戶數超過 10 戶，每戶加收 1000 元，

每件收費不得高於 40000 元 

四、變更使用執照 按件收取費用 

1.樓地板 1000m²以下，每件收取 30000

元(1000 m²以上不在委託範圍) 

2.不涉樓地板面積限制之立面變更、結

構補強或其他變更項目，每件收取

30000 元 

五、報備案件 按件收取費用 

1.建造執照(含變更設計)相關事項之報

備每件收取 4000 元 

2.變更使用執照、雜項執照、拆除執照

相關事項之報備每件收取 3000 元 


